附件2：
既往学业表现材料
既往学业表现材料，包含如下：
1.个人简历；
2.本科教务部门提供的成绩单（加盖红章）。如是专升本、自考本科等，需提供专科阶段的成绩单。成绩单内容要完整体现专、本课阶段培养情况；
3.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，包含但不限于发表作品、论文等；
4.获奖证书；
5.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经历。
以及考生认为重要的材料等，并将所含材料制作成一个PDF文件提交。



备注：上述材料按清单顺序清晰扫描成PDF文件，材料提交后一律不予退还，材料中所有涉及的原件，入学报到时需另行交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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